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岳教体通〔2018) 37号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岳阳市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方案
       (2018-2020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体）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新区、

屈原管理区教文（体）局，市直相关学校，机关相关科室：

    现将《岳阳市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岳

2018戮签尹



岳阳市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方案
       (2018-2020年）

    按照《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 4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湘政发〔2017) 2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消
除大班额专项行动的通知》（湘政办函〔2017)”号）和《湖南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8年基本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工作任务
的通知》（湘教通〔2018) 77号）要求，为进一步明确我市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的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采取积极措施全力

推进我市义务教育大班额的消除，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2018年全市基本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2019年彻底消除
义务教育超大班额，即超大班额任务较重的临湘市、平江县、

岳阳楼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2018年力争控制在1%以内，
2019年全部消除，其它县市区2018年全部消除超大班额。
   2020年全市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即2020年大班额比
例控制在2％以内，2022年彻底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二、组织领导
    成立市教育体育局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德华同志任组长，相关班
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科室主要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

专项行动办公室，专项行动办公室设市教育体育局计划财务科。



［详见《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于成立岳阳市教育体育局消除义务

教育大班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通知》（岳教体通〔20 18) 24
号）］。

    三、具体措施
    （一）通过在生源集中的地方新建、改扩建学校化解一批
    1．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在中心城区、城镇新建学校，扩
建小规模学校，利用教育闲置用地、用房改造学校增加学位。

   2．落实《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新区、小区
开发配套建设中小学、幼儿园。

    （二）通过布局调整消化一批
   3．根据区域内各学段的生源状况，科学调整高中、幼儿园
以及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增加义务教育学位。

    （三）通过动态调整教师、招聘教师扩班一批
    4．拓展教师补充渠道。编制总量内有余额的地区，必须足
额补充教师，严禁在有合格教师来源的情况下“有编不补”；县

域内教师超编的地区也要按“退多补少”的原则适当补员；同

时考虑到教师二胎、教师大病、教学点的需要、办农村寄宿制

学校等特殊情况，各地要积极争取5％的附加编制。
    5．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机制。落实
教师资源的县管校用，实行教职工编制城乡统筹和动态管理，

盘活编制存量，提高使用效率。

    （四）通过改造薄弱学校回流一批
    6．努力改造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按《湖南省义务教育学校
办学标准》改造农村薄弱学校，到2020年完成建设标准化教学



点850个、农村公办幼儿园280所的任务。同时加大对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教师周转房、信息化建设的力度。

   7．努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着力于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
高于同职级县镇教师工资收入水平，落实乡村教师工作补贴，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自行设立乡村教师人才津贴。落实乡镇及乡

镇以下学校教师岗位结构比例中、高级分别增加5%, 3%，乡村
教师即评即聘。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

    8．加快推动城乡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城镇学校和优质
学校教师每学年到乡村或边远薄弱学校交流轮岗的不低于符合

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
20%，校长、教师每次交流的期限分别不少于5年、3年。
    9．努力提升乡村教师素质。到2020年前，对全体乡村教师、
校（园）长进行360学时的培训。县市区按照不低于教职工工
资总额的1. 5%安排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农村学校按不低
于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8％安排教师培训经费，确保培训工
作的实际需要。

    10．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优质均衡。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
学校联盟、名校带弱校的办学模式，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优质均衡发展。

    （五）通过购买服务解决一批
    n．在测算培养成本后，向区域内民办学校购买服务解决一
批学位。

      （六）通过自我造血消化一批
    12．有大班额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通过董事会、学校增加投



入、增加学位或减少招生等方式解决大班额。

    （七）通过调整政策稳定一批
    13．调整省级示范性高中招生政策，将省级示范性高中招生
50％以上的计划向招生区域内初中学校分配，适当向农村和薄弱
学校倾斜，稳住乡村和薄弱学校生源。

    （八）通过严控起始年级班额、严格招生和转学管理、严
禁择校和校内择班巩固一批

   14.2018年秋季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严格按小学
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班额实施阳光招生，严格入学范围和入
学年龄，严把转学条件和程序，严格禁止“择校生”，严禁设立

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避免校内择班导致的班额不平衡

问题。

    四、工作程序
    15．建立大班额台账。各县市区于2018 * 4 A 20日以前成
立化解大班额领导小组，建立区域内大班额台账，台账到校、

到年级、到班、到责任人（领导小组名单、责任股室、联系人

名单及电话、大班额台账于4 A 20日前报专项行动办公室）。
    16．制定年度消除方案。各县市区务必于每年5 A 15日前
向市教育体育局消除大班额领导小组上报本区域年度消除大班

额方案，方案包括年度消除计划、年度消除的具体措施（到事、

到项目、到资金、到责任人、到责任单位），上报方案必须加盖

县市区政府公章。

    17．县市区实施工作化解。县市区按上报备案的方案组织实
施大班额化解工作。


